
完善促进男女平等顶层设计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国
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
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
的保障工作。

为此，本法制定了多种措施加以保
障——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建立健全妇女发展状况统计调
查制度、完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
确国务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
任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全面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不仅在
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
男女平等，还在各章中不断丰富完善妇女
权益保障的具体制度规定，确保妇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确保广大妇女平
等参与社会生活、平等获得发展机遇、平
等享有发展成果。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表示，这些
规定包含了推进性别平等理念、消除实际
存在的性别歧视两类目标任务，特别是明
确了性别歧视的基本判断标准，将增强法
律的可操作性。

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就业性
别歧视的情形作出禁止性规定，明确在晋
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
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不得
歧视妇女。

本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应当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
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为妇女创造公平的
就业创业环境。招聘、录取、晋职、辞退
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
监察范围。

郭林茂介绍，新修订的这部法律着力
研究解决就业性别歧视等妇女权益保障
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应对生育政
策调整带来的挑战，为妇女更好兼顾生育
与事业提供支持。

蒋月建议，加大劳动监察等执法力
度，畅通投诉渠道，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
违法行为的成本。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

征地拆迁不给妇女分补偿款、嫁出去
的女儿不能继承家中财产……针对这些
现实中的问题，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明确：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
产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
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
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
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
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
各项权益。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示，法律

修订后增加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的规定，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保护
措施，回应了妇女权益保护中的“老大难”
问题，将有力保障农村妇女生存和发展的
基本权利。

妇女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禁止
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
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要求用人单
位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

针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合法权益
的行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各级
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的职责作出相应规
定。违反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依法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处分。

加强对困难妇女的关爱帮扶

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

等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为其提供生活
帮扶、就业创业支持等关爱服务；要求
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支
持……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于细节
之中凸显了关爱帮扶困难妇女的立法
导向。

比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困难
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等，应
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国家鼓励
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捐赠、资助或者
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提供安全的生理健
康用品或服务等。

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倡导全社会尊重和关爱妇女，为困难妇
女提供必要帮扶，保障和促进妇女在各领
域的全面发展。

李明舜认为，这些规定进一步细化保
障困难妇女权益的措施，使保障的对象更
加具体明确，有利于实现精准帮扶。

建立健全生育相关的保障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
障法中的多项措施，鼓励家庭友好型社会
的形成。

比如，规定国家实行婚前、孕前、孕产
期和产后保健制度，逐步建立妇女全生育
周期系统保健制度；国家实行生育保险制
度，建立健全婴幼儿托育服务等与生育相
关的其他保障制度；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
育休假制度等。

“消除生育歧视、性别歧视，需要建设
更多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机构为家庭提
供支持。”蒋月认为，用人单位应积极为已
婚已育员工履行家庭义务提供方便，国家
可以通过减免税负等办法降低企业成本，
实现多方共赢。

李明舜表示，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
制度，也要兼顾男性共同育儿的需求，让
男女职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白阳 齐琪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刘
诗平 黄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黄河保护法。
这部法律将从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黄河保护法包括总则、规划与管控、
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沙调控与防洪安全、污染防治、促
进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
扬、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11章，
共122条。

为了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制定黄河保护法。这部
法律的制定实施，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生态环境脆弱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问
题。法律明确，国家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坚持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实行
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
合的系统治理；国家加强黄河流域环境污
染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进
重点河湖环境综合整治。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矛

盾。法律强调，国家在黄河流域强化农业
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
措施，有效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
进节水型社会建设。黄河流域水资源利
用，应当坚持节水优先、统筹兼顾、集约使
用、精打细算。国家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
配置。国家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实行统一
调度，遵循总量控制、断面流量控制、分级
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水情变化进
行动态调整。

洪水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威胁。法律
规定，国家统筹黄河干支流防洪体系建
设，加强流域及流域间防洪体系协同，推

进黄河上中下游防汛抗旱、防凌联动，构
建科学高效的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在
黄河流域组织建设水沙调控和防洪减灾
工程体系，完善水沙调控和防洪防凌调度
机制，保障防洪安全。

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是黄河流域最大
的短板。法律提出，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调整区
域经济和生产力布局。

此外，法律还提出，加强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编制并实施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规划，推动黄河文化体系建设。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招聘等过程中性别歧视
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针对当前升学就业、财产分配、人身权利等领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做出了

积极回应。

我国出台黄河保护法守护母亲河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优化调整区域经济和生产力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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